附件1
深汕特别合作区中小学劳动教育实践基地

申报认定和管理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精神，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落实《深圳市教育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实施意见》的工作部署，积极推进全区中小学生劳动教育实践，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劳动教育实践基地建设的基本原则

（一）公益性原则。劳动教育实践基地开展劳动实践教育活动，只能收取基本费用，不得开展以营利为目的的经营性创收。对学校集体组织的中小学生劳动实践教育活动除餐费、交通费和保险费外，不得向学生个人收取任何费用，学生参加劳动实践教育活动产生的耗材等费用，可由组织学校支付成本费；对家庭组织或学生个体参加的劳动实践教育活动，可收取成本费；对贫困家庭学生实行费用减免。

（二）教育性原则。劳动教育实践基地开展劳动实践教育要以培养劳动情感、掌握劳动技能、发展劳动素养为核心追求，结合学生身心特点、接受能力和实际需要，既要注重劳动知识传授、劳动技能培养和劳动实践锻炼，也要注重劳动价值观的塑造，充分发挥劳动在树德、增智、健体、育美等方面的教育作用，为学生全面发展提供良好实践场所。

（三）安全性原则。劳动实践教育要坚持安全第一，建立安全保障机制，明确安全保障责任，落实安全保障措施，确保学生安全。

二、区级劳动教育实践基地申报的对象范围

申报对象范围为全区范围内具备相应法人资格并符合申报条件的单位。

三、申报基本条件
（一）法人资质。申报单位具备法人资质。

（二）运行情况。对公众正式开放半年以上，运营情况良好。

（三）劳动专区。建筑面积1500平方米以上或占地10亩、室内活动场所达到500平方米以上，能同时接待200名以上中小学生参加劳动实践体验活动。
（四）课程设置。至少有2门适合中小学生劳动实践教育的主题课程，学生可以亲自参与劳动实践教育活动，课程对不同学段（小学、初中、高中）的劳动实践教育有层次性区分。能够积极为中小学开设劳动日、劳动周等劳动教育实践活动提供支持。
（五）劳动工具。配置有适合中小学生使用、与开设课程相匹配、满足接待能力的劳动工具和器材。实践活动场所仪器设备按国家或行业有关标准规范安装、布置，设备、器材布置科学、规范、合理。
（六）师资配备。配有指导中小学生劳动实践的专业教师或技师，生师比不高于20:1，能结合劳动实践教育要求，进行讲解、示范和辅导教学，提供有针对性、互动性和引导性的指导服务。
（七）安全保障。相关基础设施配套齐全、布局科学合理，整体通过消防验收。对场所是否适合向中小学生开放进行安全评估并形成了书面报告。符合劳动场所安全基本要求，并有针对中小学生群体的特别安全管护措施；无辐射、危化品等安全隐患；劳动工具使用、设备操作有严格、规范的操作流程；配置有足量的防护用品；参与指导的专业教师（技师）须持有相应的上岗证、技能证书或职业资格证书；各类安全、监控设施设备运作良好，配有专门的安保人员。内部有安全警示标志、有专门的安全应急通道；主要通道和重点部位有24小时、无死角的监控系统，监控影像资料回放保存至少30天；有现场安全教育和安全防护及消防措施，有应急预案；近3年来未发生过安全责任事故。
（八）规范管理。管理制度健全，建有基地人员管理制度、考核评价制度、安全管理制度等系统科学的日常运行管理制度。保障机制健全，日常运转经费能够足额保障。建立投诉处理制度，确定专职人员处理相关事宜；公布有投诉举报电话、邮箱和投诉处理程序、时限等。社会评价好，近3年来没有受到各级行政管理（执法）机构的行政处罚。
（九）信息化服务。开设有公众微信号或网站，全年公开开放接待时间和联系方式，便于师生及家长查询方便快捷、信息更新及时的研学实践服务和评价。
（十）交通条件。交通便捷，大巴车辆能直达，沿途路况好；内部或周边停车场地能容纳相应规模学生活动接送车辆停放；疏散方便。
（十一）医疗保障。内部具备基本的医疗保障条件，附近10公里范围内，有可以随时施行急诊医疗的医院及救助资源。
四、申报时间、认定程序

（一）申报、认定时间安排。

区级中小学劳动教育实践基地一般安排每年认定一批（具体事项以开展有关申报工作的通知为准）。
（二）申报、认定的基本程序。

1.自评申报。申报单位统一向区公共事业局递交纸质和电子申报材料。

2.区级评审。区公共事业局召集相关部门业务科室和专家进行材料评审和现场实地踏勘，出具评审意见。

3.认定公布。评审结果在区政务媒体上公示无异议后，按程序由区公共事业局发文公布予以命名。

五、区级中小学劳动教育实践基地的基本义务
公布为深汕特别合作区中小学劳动教育实践基地的，除满足当地需求外，在其接待能力范围内，应积极主动接纳市内各学校组织的中小学生劳动教育实践团队。
六、摘牌退出机制
已公布为深汕特别合作区中小学生劳动教育实践基地，若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经核查确认后，予以摘牌退出处理：
（一）情况发生变化，不再符合申报时的基本条件的。

（二）发生安全责任事故，出现人员伤亡的。

（三）发生严重舆情等事件，在社会上产生较大负面影响的。

（四）违规收费，学校、学生、家长等相关群体投诉不断的。

（五）经第三方机构测评，学校、学生、家长等相关群体满意度极低的，或教育等部门接到投诉不断的。

（六）列入行业重点整治对象，由业务主管部门提交摘牌书面意见的。

（七）一年内没有接待中小学劳动教育实践团队，或运行不正常、难以为继的；
（八）其他原因，必须摘牌退出的。



